
附件六 

（受補助機關全銜） 執行交通部公路局補助案件請款說明表 

補助案件名稱 （依核定補助函所載填寫） 補助案件編號 （依核定補助函所載填寫） 
核定補助函 （核定機關全銜） 年 月 日    字第          號函 
定稿計畫備查函 （備查機關全銜） 年 月 日    字第          號函 

其他相關函件 
（事由） （核定機關全銜） 年 月 日    字第          號函 
（事由） （核定機關全銜） 年 月 日    字第          號函 

補助案件之執行方式 
□政府採購法：核銷結案時應檢附驗收紀錄或驗收結算證明書。 

□其他(請敘明執行方式及依據：         )。 
納入預算證明或墊付款核

定通知／代收代付 
□納入預算證明；□（立法機關同意墊付函） 年 月 日    字第          號函；  
□代收代付憑證留存：         （留存機關名稱）   
□納入基金預算 

定稿計畫確定之金額；％ 
(比例取小數點二位四捨五入) 

總預算金額 a=b+c+d        元(100%) 地方政府自籌金額 c       元(     %)（定額自籌：□是□否） 
中央補助金額 b        元(    %) 其它經費來源金額 d       元(     %)（定額來源：□是□否） 

完成發包日期   年 月 日 合約規定完工日期   年 月 日 實際完工日期   年 月 日 
原始契約金額 
（或營運虧損金額） 

（契約名稱） 總金額（結算金額）        元 認列金額        元 
（契約名稱） 總金額（結算金額）        元 認列金額        元 

得納入補助範圍之其他費

用金額 
（單據名稱） 總金額        元 認列金額        元 

（單據名稱） 總金額        元 認列金額        元 

認列之契約金額總數 （原則上應為上開各項契約、單據認列金額之加總，但不得超過定稿計畫書所載總預算金額）       元 

公路局實際核撥金額 
［認列之契約金額總數 × （中央補助金額 ÷ 總預算金額）］＝        元 

（請詳列計算公式，並以不超過原核定之中央補助金額為限） 
已核撥金額及函件 
（尚未核撥之期別免填） 

第一期 （核撥機關全銜） 年 月 日   字第      號函        元 
第二期 （核撥機關全銜） 年 月 日   字第      號函        元 

本次請款期別 第 期 請款比例 百分之 本次請領數        元 
備註  

* 每一補助案件填列一張。同一補助案件有多個子項目時，應分別填列。 

填表人           業務主管           主辦會計           機關首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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